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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和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及公司提供抵

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子公司漯河银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鸽

再生资源”)、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鸽生活纸”）、河南

银鸽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鸽工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金额为 4,800万元（人民币，

下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000 万元（不

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申请贷款及抵押担保概述 

（一）为满足经营与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向漯河市召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申请贷款人民币1,600万元，申请期限36个月，以公司土地及房产抵押给漯河

市召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担保本公司对上述债务的清偿，抵押担保期限3年。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

款及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二）为满足经营与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银鸽再生资源向漯河

市召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人民币1,600万元，申请期限36个月，以公

司土地及房产抵押给漯河市召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担保银鸽再生资源对上述

债务的清偿,抵押担保期限3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漯河银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向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及公司提供抵

押担保的议案》。 

（三）为满足经营与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银鸽生活纸向漯河市

召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人民币1,600万元，申请期限36个月，以公司

土地及房产抵押给漯河市召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担保银鸽生活纸对上述债务

的清偿,抵押担保期限3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

司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向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及公司提供抵押担

保的议案》。 

（四）为满足经营与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银鸽工贸向漯河市召

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人民币1,600万元，申请期限36个月，以公司土

地及房产抵押给漯河市召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担保银鸽工贸对上述债务的清

偿,抵押担保期限3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河

南银鸽工贸有限公司向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及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议

案》。 

因银鸽生活纸和银鸽工贸资产负债率超过70%，上述《关于子公司漯河银鸽

生活纸产有限公司向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及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和

《关于子公司河南银鸽工贸有限公司向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及公司提供

抵押担保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向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的贷款总额为6,400万元，

公司所提供的抵押资产情况如下： 

抵押物名称 权证号码 
面积   

(平方米) 

土地 豫（2018）漯河市不动产权第 0010957号 85,176.64 

房产 

豫（2017）漯河市不动产权第 0016235号 4,778.53 

豫（2017）漯河市不动产权第 0016243号 4,790.31 

豫（2017）漯河市不动产权第 0016247号 10,977.63 

豫（2018）漯河市不动产权第 0010961号 24,871.38 

豫（2018）漯河市不动产权第 0010963号 8,684.08 

上述抵押物的评估价值合计为10,940.03万元 

二、被担保人介绍 

（一）漯河银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漯河银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漯河经济开发区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李相国 

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 废纸、废棉、废铁、废钢、废旧塑料的经营；以上经营项目，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

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银鸽再生资源 99.8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银鸽工贸（原

舞阳银鸽纸产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银鸽再生资源 0.20%股权。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银鸽再生资源经审计的总资产 5,463.05 万元，

总负债 246.2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51%，流动负债 142.11 万元，净资产

5,216.76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16.82 万元，净利润-21.14 万元。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银鸽再生资源未经审计总资产 5,447.13 万元，总

负债 230.10 万元，资产负债率 4.22%，流动负债 140.93 万元，净资产 5,217.03 

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95.62 万元，净利润 0.27万元。 

（二）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漯河市召陵区阳山路 

法定代表人：王奇峰 

注册资本：伍亿伍仟壹佰陆拾万圆整 

经营范围：卫生用品：纸巾（纸）、尿布、尿裤、湿巾、第一类医疗器械：

一次性医用护理垫的生产、销售；蒸汽的销售；物流服务；房屋及场地租赁；从

事货物、设备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银鸽生活纸 99.95%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银鸽工贸持有

银鸽生活纸 0.05%股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银鸽生活纸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48，200.32

万元，总负债 125,795.3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4.88%，流动负债 125,487.83万

元，净资产 22,404.93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6,936.74 万元，净利润

-6,850.72万元。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银鸽生活纸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140,764.22 万元，总负债 123,207.0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7.53%，流动负债

122,936.49万元，净资产 17,557.17万元；2018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74,000.90

万元，净利润-4,847.77 万元。  

（三）河南银鸽工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银鸽工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舞阳县舞泉镇张家港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孟灵魁 

注册资本：贰亿柒仟贰佰万圆整 

经营范围：纸张、纸浆及其深加工产品；与造纸相关设备、配件及材料的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超市、百货、

零售；餐饮、酒店经营；办公用品及设备销售；包装材料销售；烧碱的销售、化

工原料及产品的经营（危险品除外）；五金交电；机电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

其他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电脑、计算机软件及配件；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玻

璃制器销售；建筑材料、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销售；车辆销售；煤炭产品、矿产

品的购销；化肥销售；物流服务；木制品的采购与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银鸽工贸 100%股权。 

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银鸽工贸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6,813.61

万元，总负债 3,203.5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9.05%，流动负债 3,203.57 万元，

净资产 13,610.03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1,846.03万元，净利润 2,858.60

万元。 

截至2018年9月30日，银鸽工贸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65,160.62

万元，总负债 51,164.7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8.52%，流动负债 51,164.76 万元，

净资产 13,995.86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3,451.75 万元，净利润

385.83万元。 

三、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2、抵押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时起，至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贰

年止。 



3、抵押担保范围：抵押人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

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抵押权

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上述贷款、担保事项尚未签署相关合同，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由经营

管理层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合同，具体内容以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提供抵押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被担

保人均为公司的子公司，其中银鸽工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银鸽生活纸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其 99.95%股权，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银鸽工贸持有银

鸽生活纸 0.05%的股权；银鸽再生资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其

99.80%股权，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银鸽工贸持有银鸽再生资源 0.20%股权。因此

公司能够通过对其实施有效管理，控制相关风险。公司本次担保相关审批程序合

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贷款、担保事

项。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

事项，是为了满足经营与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的经营与发展。同时，被

担保人均为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因此公司能够通过对其实施有效管理，控

制相关风险。本次贷款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贷款、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提供抵押担保，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和整体发展情况，

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有利于满足公司自身经营与发展的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贷款、担保事项。 

七、担保累计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11,000 万元（不含本

次），占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21%，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

为 5,000 万元（不含本次），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37%；公司对



能源化工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金额为 6,00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净资

产的 2.84%。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

规担保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漯河银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河南银鸽工

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财务报表； 

5．《抵押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日 


